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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傷殘青年協會香港傷殘青年協會香港傷殘青年協會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三家專營巴士公司的新專營權三家專營巴士公司的新專營權三家專營巴士公司的新專營權三家專營巴士公司的新專營權之之之之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下稱“本會”)成立於 1970 年，是一所由殘疾人士自行管理和決策

的組織，過去一直推動康復政策發展，為殘疾人士爭取應有的權益。有鑑於政府正進行

三家專營巴士公司的新專營權諮詢，因此，本會致函反映有關殘疾人士(特別是肢體傷

殘人士)對巴士公司新專營權的意見和訴求，希望 貴署詳細考慮有關建議，並把有關

建議加入巴士公司新專營權合約中。 
 

1.    在巴士公司新專營權合約中加入為殘疾人士提供半價優惠的條款在巴士公司新專營權合約中加入為殘疾人士提供半價優惠的條款在巴士公司新專營權合約中加入為殘疾人士提供半價優惠的條款在巴士公司新專營權合約中加入為殘疾人士提供半價優惠的條款 
特區政府在新一期施政報告中建議讓合資格殘疾人士可以在任何時間以兩元

乘搭港鐵一般路線、專營巴士及渡輪。然而，所謂合資格的殘疾人士，據了解僅限

於殘疾程度達 100%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受助人或傷殘津貼受助人。因此，有

關優惠仍未能完全惠及其它有需要的殘疾人士。同時，本會認為有關措施會為殘疾

人士帶來分化作用。 
 
政府以補貼方式促成長者及部份殘疾人士享有乘車優惠，可以預期此措施會為

巴士公司帶來龐大的經濟收益。為此，本會認為巴士公司理應承擔部份企業社會責

任，為其他未受惠的殘疾人士提供乘車優惠，以協助他們融入社區。 
 
既然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指出會繼續要求各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商為殘疾人士提

供票務優惠，本會認為最有效解決的方式，是政府在未來巴士公司專營權合約中，

加入為未能受惠於上述優惠的殘疾人士登記證持有者提供 2 元乘車優惠的條款，使

巴士公司自行履行部份企業社會責任。本會相信，在各間巴士公司每年錄得數以億

元利潤的情況下，會有其它願意承擔社會責任的營辦商，繼續為市民提良好的服務。 
 

2.    在巴士公司新專營權合約中加入為殘疾人士在巴士公司新專營權合約中加入為殘疾人士在巴士公司新專營權合約中加入為殘疾人士在巴士公司新專營權合約中加入為殘疾人士提供無障礙設施提供無障礙設施提供無障礙設施提供無障礙設施的條款的條款的條款的條款 
現在各間巴士公司均有為殘疾人士提供無障礙設施，可是有關設施仍有很多不

足之處，這對殘疾人士出行構成了很大的障礙。因此，本會希望在新專營權合約中

加入為殘疾人士提供無障礙設施的條款，讓殘疾人士可無障礙地享用巴士服務，這

些設施包括： 
 
I.    低地台巴士低地台巴士低地台巴士低地台巴士 
現時，香港各家巴士公司仍未能全面提供低地台巴士的服務，輪椅使用者不時

要等候超過一小時才能乘坐低地台巴士。巴士公司一貫的政策是在更換舊型號

的巴士時才購入低地台巴士，並沒有為更換低地台巴士訂出明確的時間表，香

港全面提供低地台巴士服務的日子可謂遙遙無期。因此，本會建議在專營權合

約中規定，巴士公司巴士公司巴士公司巴士公司在新專營權合約期內在新專營權合約期內在新專營權合約期內在新專營權合約期內，，，，將將將將所有巴士所有巴士所有巴士所有巴士更換至更換至更換至更換至低地台巴士低地台巴士低地台巴士低地台巴士。 



 
II. 多用途多用途多用途多用途空間空間空間空間 
香港各家巴士公司的低地台巴士均只有一個輪椅泊位，如一對使用輪椅的夫婦

要乘坐巴士外出時，便必須分開乘坐兩輛巴士，這是極不合理。因此，本會建

議在新專營權合約中規定，在巴士現時一個輪椅泊位的基礎上在巴士現時一個輪椅泊位的基礎上在巴士現時一個輪椅泊位的基礎上在巴士現時一個輪椅泊位的基礎上，，，，增設多用途空增設多用途空增設多用途空增設多用途空

間間間間，該空間除了設有供輪椅使用者停泊的安全設施外，並設有可摺合式座位，

讓多用途空間在沒有輪椅使用者使用的情況下，供其他乘客坐，使巴士的空間

得以善用。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龍運巴士有限公司及城巴有限公司(機場及北大嶼

山巴士網絡專營權)的專營權將於 2013 年屆滿，而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的專營

權則於 2017 年屆滿，本會認為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讓巴士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

任，使巴士公司不論在票價，或是設施上均可為殘疾人士提供優質的交通服務，冀望 貴

署積極考慮上述建議，並把有關建議加入巴士公司新專營權合約中。 
 
 
 

 
 

 

 

 
 
 




